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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根据与浙江天晟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依法接受委托，担

任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公司”、“天晟建材”），

作为公司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

简称“本次挂牌转让”）之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挂牌转让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浙

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

所关于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1］》（以下简称“《反馈意见［1］》”），本所现

就《反馈意见［1］》中要求本所律师补充发表法律意见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和修改，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法律

意见出具的依据、本所律师申明等内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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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土地权证、房产权证取得情况，并就以

下事项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相关土地、房产权证是否合法取得；（2）如

存在未取得情况，核查未取得的原因；（3）公司相关资产权属未取得权证对公

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访谈、审阅文件等方式核查了上述事项。获取了如下文件：（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证；（2）《金东区工业地块地出让条

件预审表》；（3）场地租赁/购地合同；（4）浙土字A［2015］-0016号《浙江

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5）金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土地出让手续的说明及

承诺》；（6）土管局、住建局等部门《无违法违规证明》，土管局用地说明；

（7）吉安天晟构件临时土地证；（8）《金溪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城市建设用地的

请示》；（9）《桐城市关于用地情况说明》、《桐城市规划设计院出具的桐城

创兴建材有限公司的厂区规划图》；（10）实际控制人承诺、公司书面说明；（11）

《审计报告》；（1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13）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访谈；并查阅《土地管理

法》、《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一） 关于公司土地权证情况核查意见 

（1）股份公司现使用的土地，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塘雅工业园区，尚未办理

完成土地使用权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

土地用地手续已预审通过，2015年7月1日取得塘雅镇工商企业服务中心、金华市

金东区塘雅镇政府、金华市金东区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领导小组及预

审办公室同意的《金东区工业地块地出让条件预审表》：项目情况为浙江天晟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桥梁梁板生产项目，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面积

23,361平方米，出让年限50年。此外，公司获得以下文件： 

①2015年3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浙土字A［2015］-0016号《浙江省建设用

地审批意见书》核准同意金华市金东区2015年度塘雅工业园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

发第一批次建设用地；②2015年4月9日，公司取得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注册地为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工业园区天晟路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③



2 
 

2015年3月20日，金东区国土资源局金东分局出具《关于公司位于塘雅镇用地的

预审意见》：“浙江天晟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于2003年经塘雅镇招商引资，在塘雅

镇含香工业园区占用35.1亩，该土地符合《塘雅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1-2020

年）》，位于建设区。”、“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工作的意见》（浙政发［2014］20）关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用地问题’

的规定，该用地可按照法规及政策规定处理后按土地利用现状办理用地手续。目

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④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土地出让手

续的说明及承诺》：“浙江天晟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金华市金东区塘雅工业园

区，占地约35亩，该地块符合金华市金东区和塘雅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

划，但因历史原因未及时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该地块近三年无拆迁风险”。⑤金

华市金东区质监局、安监局、住建局、土管局、工商局、规划局等部门出具的公

司未因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而受过行政处罚的情形的证明；⑥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政府部门行使职权而致使土地使用出现任何纠纷，导致公

司需要搬迁并遭受经济损失、被有权政府部门处罚、被其他第三方追索的，公司

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司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予以足额补偿。以上事

项披露详见“《法律意见书》十、公司主要财产之（一）土地使用权”。 

（2）股份公司位于婺城区汤溪镇下伊村的金西生产场地2011年已合法取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办理完成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详见“《法律意见

书》十、公司主要财产之（一）土地使用权”。 

（3）孙公司淮北中瀚钢缆2012年已合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并办理完成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详见“《法律意见书》十、公司主要财产之（一）

土地使用权”。 

（4）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位于吉安县登龙乡朗石村，属于集体土地，尚未

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证。公司2008年7月与吉安县登龙乡人民政府（以下称“甲

方”）签订了《购地合同书》协议中约定了土地使用年限、相关费用、土地用途

等，及“甲方负责和吉安县人民政府和相关村小组协商，并经得土管、林业、河

道、工商、环保等行政部门同意”；吉安天晟构件于2014年3月取得吉安县国土

资源局颁发的《土地临时使用证》，有效期两年。 

子公司抚州天晟构件位于金溪县左坊镇，属于集体土地，尚未办理完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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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证。①公司2008年5月与金溪县左坊镇人民政府（以下称“甲方”）签订

了《购地合同书》协议中约定了土地使用年限、相关费用、土地用途等，及“甲

方已经和金溪县人民政府和相关村小组协商，并经得土管、林业、河道、工商、

环保等行政部门同意”、“甲方负责为公司投资办厂提供全程服务，公司平等享

受’投资金溪’的优惠待遇”。②抚州市金溪县左坊镇人民政府，金溪县国土资

源局于2015年3月出具证明：“抚州市天晟构件有限公司是经抚州市公路局、金

溪县左坊镇招商引资企业，位于左坊镇206国道边，占地面积约45亩，该地块符

合金溪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位于建设用地区域内。目前县国土局对该地块按规

定进行办理，需报省政府批准土地征收，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待征地实施

完成后按照挂牌方式供地”。③金溪县国土局2015年5月18日对于征收农村集体

用地《关于要求审批金溪县2015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金国土文

［2015］30号文件：“按照金溪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决定

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约22.91公顷，申请市国土资源局审批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子公司桐城创兴建材位于桐城市吕亭镇狮山村，属于集体土地，尚未办理完

成土地使用权证。①公司2008年3月与吕亭镇人民政府（以下称“甲方”）签订

了《租赁协议书》协议中约定了因生产需要，公司租用桐城市吕亭镇狮山村荒地，

并约定了土地使用年限、相关费用、土地用途等、甲方负责协调土管、林业工业

等相关行政部门职能，确保公司租赁土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公司享受桐城

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②2015年3月12日，桐城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桐城创

兴建材用地的说明》：“桐城市创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经吕亭镇招商引资企业，

位于狮山村206国道旁，占地面积约二十亩，该土地符合吕亭镇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位于建设用地区域内。目前市国土局对该地块按规定进行处理，需报省政府

批准土地征收，相关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待征地实施完成后按照挂牌方式供地。”

③桐城市规划设计院出具的《桐城创兴建材有限公司的厂区规划图》：“公司地

址位于桐城市吕亭镇狮山村206国道旁（吕亭镇与大关镇交界处），属于允许建

设区。” 

子公司淮北天添构件位于淮北经济开发区龙湖工业园，有偿租用淮北中瀚钢

缆所有的土地。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生产用地手续尚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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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成，但依据公司取得的相关文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股份

公司（塘雅住所地）土地用地已预审通过，不能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证的风险较

小。 

针对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抚州天晟构件、桐城创兴建材租赁集体土地的情

形，《土地管理法》63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

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

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子公司使

用上述土地不属于上述规定的“符合土地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

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等例外情形，因此本所律师

认为，子公司凭租赁取得上述集体土地并用于生产经营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存在被要求终止租赁、拆迁等法律风险，但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的租用土地，已

取得临时土地证，土地证未取得；抚州天晟构件已取得左坊镇人民政府及金溪县

国土资源局证明；桐城创兴建材已取得桐城市土管局用地说明和规划局规划图示；

依据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若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政府部门行使职权而致使土

地使用出现任何纠纷，导致公司/子公司需要搬迁并遭受经济损失、被有权政府

部门处罚、被其他第三方追索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司所遭受

的一切经济损失予以足额补偿，以避免影响本公司及公司投资者的相关权益”。 

（二）关于公司房产权证情况核查意见 

（1）公司及子公司房产权证取得情况 

股份公司在塘雅工业园区住所地自建厂房及办公楼，因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

证，该厂房及办公楼未经规划设计批准、工程规划和施工批准等开工建设批准程

序。 

公司已取得土地证的金西生产场地、淮北中翰钢缆已合法取得《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详见“《法律意见书》十、公司主要财产之（二）

房屋、建筑物权属情况”；房屋所有权证书在办理过程中。 

对于子公司抚州天晟构件、吉安天晟构件、桐城创兴新材在租用地块上自建

生产设施的相关情况，所建设施未经规划设计批准、工程规划和施工批准等开工

建设批准程序。 

（2）关于厂房的具体用途、面积及涉诉风险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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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及核查，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主要建筑内容为办公

楼及厂房，账面价值4,186,726.36元，因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无法依据我国《建

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

相关手续，亦无法通过竣工验收程序获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子公司抚州

天晟构件、吉安天晟构件、桐城创兴新材的房屋建筑为简易建筑物及构筑物和基

础砼，主要包括场地、简易房、钢筋棚、底座、活动板房等，账面价值合计

7,401,724.45元，无需办理房产权证，但面临拆迁风险。 

根据公司/子公司的说明，及公司/子公司工商、质监、住建、安全生产主管

部门2015年3月出具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至今不存在争议或纠纷，

未受到政府部门就此给予的行政处罚。 

（三）关于公司相关资产权属未取得权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公司规

范上述行为的措施 

综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土地、房产情况概

括如下： 

序

号 
公司 土地权证 房产权证 

未取得权证

的房屋账面

价值（元） 

简易建筑物及

基础砼账面价

值（元） 

1 
股份公司（塘

雅住所地） 
已预审通过，未取得 未办理 4,186,726.36  

9,810,750.19 

2 
股份公司（金

西） 
已取得 正在办理中 1,083,708.95  

3 抚州天晟构件 
处于申请过程，未取

得 
未办理 - 

2,381,034.31 

4 淮北天添构件 有偿租用土地 未办理 - 1,590,236.62 

5 吉安天晟构件 取得临时土地证 未办理 - 2,064,304.71 

6 桐城创兴新材 未取得 未办理 - 2,956,385.43 

7 淮北中翰钢缆 已取得 正在办理中 - 2,650,886.88 

小计 5,270,435.31 21,453,598.14 

合计 26,724,033.45 

 

如上表所示，公司/子公司在未完善上述报建手续之前，其自建部分房屋建

筑物原则上仍应属于违章建筑，因而存在罚款、限期拆除等法律风险，针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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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在完善程序方面，针对股份公司住所地、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抚州天晟构

件、桐城创兴建材在未办理完成土地权证地块上自建厂房及办公楼房屋产权的手

续并不完备，缺少开工建设到竣工验收的相关文件。依据土管局、住建局等部门

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及专业网站查询，公司在承租土地上厂房及办公楼并

使用至今，并未发生安全使用及建筑物使用权属纠纷，公司在上述土地上所修建

的设施未收到任何行政处罚；公司所在地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土地出让手续的说

明》确认公司所在地块近三年无拆迁风险。 

在制度完善方面，公司针对行政处罚及公司存在违法厂房的问题，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管理层充分认识到公司内控和规范治理的进一步加强，公司已采取如下

措施： 

①公司制定了《生产管理体系》、《考核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制度》，

加强内部管理，并针对重大风险、突发事件等，制定了应急措施。 

②公司已逐渐加强对相关员工法律法规的培训，避免相关员工因对法律法规

不熟悉，或与相关部门信息不对称，造成公司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③针对公司违法厂房问题，除依据公司现有制度，规避风险外，公司实际控

制人于2015年3月22日出具承诺：“待公司办理完成土地权证手续后，将积极办

理相关报建手续，若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政府部门行使职权而致使土地使用出现

任何纠纷，导致公司需要搬迁并遭受经济损失、被有权政府部门处罚、被其他第

三方追索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司所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予以

足额补偿，以避免影响本公司及公司投资者的相关权益。” 

④在应对风险的防范措施方面，依上文所述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用地已

预审通过；子公司抚州天晟构件已取得金溪县左坊镇人民政府、金溪县国土资源

局文件，桐城创兴新材已取得桐城市国土资源局、桐城市规划设计院出具文件，

吉安天晟构件已取得临时土地证；公司2015年3月22日出具说明：“为避免公司/

子公司无法办理房产权证手续的风险，公司已积极向当地政府申请土地，并寻求

不存在瑕疵的土地和厂房，以替代未取得土地权证自建厂房。此外，子公司抚州

天晟构件、吉安天晟构件、桐城创兴新材的房屋建筑为简易建筑物及构筑物和基

础砼，生产设施的使用条件不高，依赖程度较低，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可替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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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厂房进行生产，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

具承诺：对因土地使用或搬迁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愿足额补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1）股份公司金西生产场地、孙公司淮北中翰钢缆

已合法取得土地权证；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土地用地手续已预审通过，不能

办理完成土地使用权证的风险较小；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2014年取得临时土地证，

抚州天晟构件土地处于申请审批阶段，桐城创兴建材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证未取得。（2）已取得土地证的金西生产场地、淮北中翰钢缆已合法取得

《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不能办理完成房产权证的风险较小；

未办理完成土地证的股份公司（塘雅住所地）、子公司吉安天晟构件、抚州天晟

构件、桐城创兴建材，公司自建部分建筑物依据《建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应属

于违章建筑，存在罚款、限期拆除等法律风险。（3）公司对上述风险采取了相

应防范措施，同时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对因土地使用或搬迁遭受的一切经济损

失愿足额补偿，以避免影响本公司及公司投资者的相关权益。因此公司/子公司

土地、房产权证部分未办理完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承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以

下无正文，下承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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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天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之补

充法律意见（二）》之签署页）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颜学海 

 

                                          经办律师：  张洪波 

 

 

 

                                   经办律师：  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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